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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、民政厅

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卫生健康委、银保监局、乡村振兴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：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贫

困人口医疗保障工作，作出系列战略部署，贫困人口“基本医疗

有保障”突出问题彻底消除，长期困扰贫困人口的“看病难、看

病贵”问题得到普遍缓解。医疗保障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，

为接续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

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抓手，

是一项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、历史性任务。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现就巩固医疗保障脱贫攻坚

成果、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，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，对摆脱贫困的县在规定

的 5年过渡期内，通过优化调整医保扶贫政策，健全防范化解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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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，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统筹

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制度常态化保障平稳过渡。

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围绕解决农村居民最关心、最直接、

最现实的医疗保障问题，加快补齐民生短板，在坚持医保制度普

惠性保障功能的同时，增强对困难群众基础性、兜底性保障。坚

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既要应保尽保，又要防止泛福利化倾向，

实事求是确定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标准。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

夯实基本保障制度基础，完善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政策，提升医疗

保障公共管理服务水平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，扎实推动

共同富裕，不断增强农村参保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二、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，完善脱贫人口待遇保

障政策 

（一）优化调整脱贫人口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。根据脱贫

人口实际困难，统筹完善居民医保分类资助参保政策，合理把握

调整节奏、力度、时限。对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，对低保对象

给予定额资助，脱贫不稳定且纳入相关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

范围的，过渡期内可根据实际，享受一定期限的定额资助政策。

定额资助标准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确定。乡村振兴部门认

定的返贫致贫人口，过渡期内按规定享受资助参保政策。未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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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稳定脱贫人口，按标准退出，不再享

受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。 

（二）分类调整医疗保障扶贫倾斜政策。基本医保实施公平

普惠保障政策。在逐步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基础上，大病保险继续

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倾斜支付。进一步夯

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，合理控制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比

例。 

（三）坚决治理医保扶贫领域过度保障政策。坚决防范福利

主义，严禁超越发展阶段、超出承受能力设定待遇保障标准。全

面清理存量过度保障政策，杜绝新增待遇加码政策。推进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统筹区内政策统一、待遇普惠，确保政策有效衔接、

待遇平稳过渡、制度可持续。 

三、有效衔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合理确定农村居民医疗保

障待遇水平 

（四）确保农村低收入人口应保尽保。落实参保动员主体责

任，做好分类资助参保工作，重点做好脱贫人口参保动员工作。

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保台账，确保纳入资助参保范围且核准身

份信息的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口动态纳入基本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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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覆盖范围。对已实现稳定就业的脱贫人口，引导其依法依规

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。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保和关系转移接

续工作，跨区域参保关系转移接续以及非因个人原因停保断保的，

原则上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，确保待遇接续享受。 

（五）增强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功能。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制度，巩固住院待遇保障水平，县域内政策范围内住

院费用支付比例总体稳定在 70%左右。补齐门诊保障短板，规范

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，优化高血压、糖尿病（简称“两病”）门

诊用药保障机制，确保“两病”患者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全覆盖，

切实降低“两病”并发症、合并症风险。 

（六）提高大病保险保障能力。巩固大病保险保障水平，参

保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并统一至当地上年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的 50%，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稳定在 60%左右。在全面落

实大病保险普惠待遇政策基础上，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和返贫

致贫人口实施起付线降低 50%、报销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、逐步

取消封顶线的倾斜保障政策。 

（七）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。完善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

度，明确救助费用范围，严格执行基本医保“三个目录”规定，

合理确定救助水平和年度救助限额，按规定做好分类救助。原则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498


